[bookmark: _GoBack]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受理审核要点
	材料名称
	要求
	原件
份数（份/套）
	复印件
份数（份/套）
	纸质/电子版

	1.股权并购：

	（1）被并购境内企业关于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的申请书
	被并购境内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
	1
	0
	纸质

	（2）被并购境内企业的权力机构关于被外国投资者并购的决议
	① 被并购境内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提供该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决议（原件1份，全体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股东盖章）；
② 被并购境内企业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提供该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决议（原件1份）。
	1
	0
	纸质

	（3）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
	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投资者盖章。外资企业无需提交合同，但外商合资企业需提交合同副本（原件1份）。
	1
	0
	纸质

	（4）投资者的银行资信证明
	无。
	1
	0
	纸质

	（5）①中方投资者有效的身份证明
	A．投资者为公司时，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中方投资者盖章）；
B．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
	0
	1
	纸质

	（5）②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
	提交投资者所在国家的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大使馆/领事馆认证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A．投资者为公司时，提交注册登记证明（包括法定代表人证明）；B． 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0
	1
	纸质

	（5）③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
	提交投资者所在地公证机构公证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1份，证明文件需经相关机构转递）：
A． 投资者为公司时，提交注册登记证明（包括法定代表人证明）；
B．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1
	0
	纸质

	（6）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企业股东股权的协议，或认购境内企业增资的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需经中国境内的公证机关公证(《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修订后，企业可自愿办理公证)，但经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或者确认的不在此限。
	1
	0
	纸质

	（7）中国境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被并购境内企业最近财务年度的审计报告
	无。
	0
	1
	纸质

	（8）被并购境内企业所投资企业的情况说明（原件1份，被并购境内企业盖章）；被并购境内企业及其所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各1份）
	详见材料名称。
	1
	1
	纸质

	（9）被并购境内企业职工安置计划
	由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字、投资者盖章。
	1
	0
	纸质

	（10）外国投资者、被并购境内企业、被并购企业的债权人及其他当事人如果对被并购境内企业的债权债务的处置另行达成协议，提交债权债务的处置协议
	相关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签字、当事人盖章。
	1
	0
	纸质

	（11）外国投资者对并购行为是否存在造成境内市场过度集中，妨害境内正当竞争、损害境内消费者利益的情况说明
	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字、投资者盖章。
	1
	0
	纸质

	（12）中国境内的合法资产评估机构对被并购境内企业所作的《资产评估报告》
	无。
	1
	0
	纸质

	（13）外国投资者和被并购境内企业的股东名录（原件各1份）及各股东的开业证明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各1份）
	详见材料名称。
	1
	1
	纸质

	（14）并购当事人对并购各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有关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签字、当事人盖章；内容应包括：并购各方实际控制人的情况说明、并购目的、评估结果是否符合市场公允价值等。
	1
	0
	纸质

	（15）被并购境内企业涉及国有产权转让的，需提交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授权部门相关的批准文件
	验原件深圳除外。
	0
	1
	纸质

	（16）外国投资者或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与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签署的《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无。
	1
	0
	纸质

	（17）被并购境内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单
	境内企业自行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打印注册登记信息查询单：“基本信息”、“成员信息”、“股东信息”，加盖企业公章。
	1
	0
	纸质

	（18）并购后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提交《商事主体名称变更证明书》
	无。
	0
	1
	纸质

	（19）《关于安全生产经营的承诺书》
	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字、投资者盖章。
	1
	0
	纸质

	（20）委托代理人（经办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和双方的身份证明
	企业为开业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自然人为身份证或护照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1            
	1
	纸质            

	（21）个人投资者、企业法定代表人申请的提交投资者、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身份证或护照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0
	1
	纸质

	前列文件必须用中文书写，第1项的（4）、（5）中②、③中所列文件除外；第1项的（3）所列文件可以同时报送投资各方商定的一种外文本。外文材料应当附中文译文（投资者可自行翻译并签字盖章加以确认；委托境内合法的翻译公司、机构翻译的，应附翻译公司、机构的注册登记证明）。

	2．资产并购：

	（1）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申请书
	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字、投资者盖章。
	1
	0
	纸质

	（2）境内企业产权持有人或权力机构同意出售资产的决议
	产权持有人或权力机构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公章。
	1
	0
	纸质

	（3）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
	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字、投资者盖章；外资企业无需提交合同，但外商合资企业需提交合同副本。
	2
	0
	纸质

	（4）拟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与被并购境内企业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或外国投资者与被并购境内企业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
	相关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公章。
	1
	0
	纸质

	（5）被并购境内企业的章程、营业执照副本
	加盖企业公章。
	0
	1
	纸质

	（6）被并购境内企业通知、公告债权人的证明以及债权人是否提出异议的说明
	无。
	1
	0
	纸质

	（7）投资者的银行资信证明
	无。
	1
	0
	纸质

	（8）①中方投资者有效的身份证明
	A．投资者为公司时，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中方投资者盖章）；
B．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
	0
	1
	纸质

	（8）②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
	提交投资者所在国家的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大使馆/领事馆认证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A．投资者为公司时，提交注册登记证明（包括法定代表人证明）；
B．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0
	1
	纸质

	（8）③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
	提交投资者所在地公证机构公证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1份，证明文件需经相关机构转递）：
A．投资者为公司时，提交注册登记证明（包括法定代表人证明）；
B．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1
	0
	纸质

	（9）被并购境内企业的职工安置计划
	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各方投资者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投资者盖章。
	1
	0
	纸质            

	（10）外国投资者、被并购境内企业、债权人及其他当事人对被并购境内公司的债权债务的处置另行达成协议的，提交债权债务的处置协议
	相关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签字、当事人盖章。
	1
	0
	纸质

	（11）外国投资者对并购行为是否存在造成境内市场过度集中，妨害境内正当竞争、损害境内消费者利益的情况说明
	外国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字、投资者盖章。
	1
	0
	纸质

	（12）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对被并购境内企业所作的《资产评估报告》
	无。
	1
	0
	纸质

	（13）外国投资者和被并购境内企业的股东名录（原件各1份）、各股东的开业证明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各1份）
	详见材料名称。
	1            
	1
	纸质            

	（14）并购当事人对并购各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有关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签字、当事人盖章；内容应包括：并购各方实际控制人的情况说明、并购目的、评估结果是否符合市场公允价值等。
	1            
	0
	纸质            

	（15）被并购境内企业涉及国有产权转让的，需提交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授权部门相关的批准文件
	验原件深圳除外。
	0
	1
	纸质

	（16）外国投资者或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与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签署的《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无。
	1            
	0
	纸质            

	（17）被并购境内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单
	境内企业自行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打印注册登记信息查询单：“基本信息”、“成员信息”、“股东信息”，加盖企业公章。
	1            
	0
	纸质            

	（18）《商事主体名称证明书》
	无。
	0
	1
	纸质

	（19）《关于安全生产经营的承诺书》
	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字、投资者盖章。
	1            
	0
	纸质            

	（20）委托代理人（经办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和双方的身份证明
	企业为开业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自然人为身份证或护照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1            
	1
	纸质            

	（21）个人投资者、企业法定代表人申请的提交投资者、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身份证或护照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0
	1
	纸质

	前列文件必须用中文书写，第2项中的（7）、（8）中②、③中所列文件除外；第3项的（3）所列文件可以同时报送投资各方商定的一种外文本。外文材料应当附中文译文（投资者可自行翻译并签字盖章加以确认；委托境内合法的翻译公司、机构翻译的，应附翻译公司、机构的注册登记证明）。

	3．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企业：

	（1）被并购境内企业依法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的申请书
	被并购境内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1            
	0
	纸质            

	（2）被并购境内企业的权力机构关于被外国投资者并购的决议
	① 被并购境内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提供该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决议（原件1份，全体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股东盖章）；
② 被并购境内企业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提供该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决议（原件1份）。
	1            
	0
	纸质            

	（3）股权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
	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投资者盖章。外资企业无需提交合同，但外商合资企业需提交合同副本（原件1份）。
	2            
	0
	纸质            

	（4）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企业股东股权的协议，或认购境内企业增资的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需经中国境内的公证机关公证(《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修订后，企业可自愿办理公证)，但经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或者确认的不在此限。
	1            
	0
	纸质            

	（5）中国境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被并购境内企业最近财务年度的审计报告
	无。
	0
	1
	纸质

	（6）投资者的银行资信证明
	
	1            
	0
	纸质            

	（7）①中方投资者有效的身份证明
	A．投资者为公司时，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中方投资者盖章）；
B．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
	0
	1
	纸质

	（7）②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
	提交投资者所在国家的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大使馆/领事馆认证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A．投资者为公司时，提交注册登记证明（包括法定代表人证明）；
B．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0
	1
	纸质

	（7）③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
	提交投资者所在地公证机构公证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1份，证明文件需经相关机构转递）：
A．投资者为公司时，提交注册登记证明（包括法定代表人证明）；
B．投资者为自然人时，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1
	0
	纸质

	（8）被并购境内企业所投资企业的情况说明（原件1份，被并购境内企业盖章）；被并购境内企业及其所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各1份）
	详见材料名称。
	1
	1
	纸质

	（9）被并购境内企业职工安置计划
	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法定代表签字、投资者盖章。
	1
	0
	纸质

	（10）外国投资者、被并购境内企业、被并购境内企业的债权人及其他当事人对被并购境内企业的债权债务的处置另行达成协议的，提交债权债务的处置协议
	相关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1
	0
	纸质

	（11）外国投资者对并购行为是否存在造成境内市场过度集中，妨害境内正当竞争、损害境内消费者利益的情况说明
	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字、外国投资者盖章。
	1
	0
	纸质

	（12）中国境内的合法资产评估机构对被并购境内企业所作的《资产评估报告》
	无。
	1
	0
	纸质

	（13）境内企业股东名录、境外公司的股东持股情况说明和持有境外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名录（原件各1份）、各股东的开业证明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各1份）
	详见材料名称。
	1
	1
	纸质

	（14）并购当事人对并购各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相关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当事人盖章；内容应包括：并购各方实际控制人的情况说明、并购目的、评估结果是否符合市场公允价值等。
	1
	0
	纸质

	（15）被并购境内企业最近1年股权变动和重大资产变动情况的说明
	被并购境内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1
	0
	纸质

	（16）并购顾问出具的并购顾问报告
	无。
	1
	0
	纸质

	（17）境外企业的章程（复印件1份）和对外担保的情况说明
	无。
	1
	0
	纸质

	（18）境外企业最近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最近半年的股票交易情况报告
	无。
	1
	0
	纸质

	（19）开办特殊目的公司的企业批准文件和证书、特殊目的公司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章程、最终控制人身份证明或开业证明、境外上市商业计划书、并购顾问就特殊目的公司境外上市的股票发行价格所作的评估报告
	以上材料在以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并购主体时提供。
	1
	1
	纸质

	（20）被并购境内企业涉及国有产权转让的，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授权部门核发的相关批准文件
	验原件深圳除外。
	1
	0
	纸质

	（21）外国投资者或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与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签署的《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无。
	1
	0
	纸质

	（22）被并购境内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单
	境内企业自行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打印注册登记信息查询单：“基本信息”、“成员信息”、“股东信息”，加盖企业公章。
	1
	0
	纸质

	（23）《关于安全生产经营的承诺书》
	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字、投资者盖章）
	1
	0
	纸质

	（24）委托代理人（经办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和双方的身份证明
	企业为开业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自然人为身份证或护照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1            
	1
	纸质            

	（25）个人投资者、企业法定代表人申请的提交投资者、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身份证或护照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0
	1
	纸质

	前列文件必须用中文书写，第3项中的（6）、（7）中②、③中所列文件除外；第4项的（3）所列文件可以同时报送投资各方商定的一种外文本。外文材料应当附中文译文（投资者可自行翻译并签字盖章加以确认；委托境内合法的翻译公司、机构翻译的，应附翻译公司、机构的注册登记证明）。



